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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 
 

《進出口條例》  
（第 60章）  

 
《 2009年 進 出 口 （ 戰 略 物 品 ） 規 例  

（ 修 訂 附 表 1） 令 》  
 
引言  
 
 工業貿易署署長藉制定《 2009年進出口 (戰略物品 )規例 (修訂

附 表 1 )令 》（ 下 稱 “該 命 令 ”） 以 修 訂 《 進 出 口 (戰 略 物 品 )規 例 》 (香
港 法 例 第 60章 ， 附 屬 法 例 G)（ 下 稱 “該 規 例 ”） 附 表 1， 以 反 映 不 同

國 際 防 止 武 器 擴 散 組 織 對 其 管 制 的 戰 略 物 品 清 單 所 採 納 的 最 新 修

訂。該命令載於附件 A。  

   
A ----- 

 
理據  
 
2 .  該規例讓香港可對進口、出口和轉運戰略物品，實施許可證

制度加以規管。在某些情況下，亦可對過境戰略物品實施規管。工

業 貿 易 署 負 責 實 施 有 關 許 可 證 制 度 ， 香 港 海 關 則 負 責 有 關 執 法 工

作。  
 
3 .  該 規 例 附 表 1列 出 受 管 制 的 戰 略 物 品 ， 包 括 同 時 可 作 工 業 和

軍 事 用 途 的 物 料 、 裝 備 、 軟 件 和 技 術 。 附 表 1的 清 單 是 根 據 多 個 國

際防止武器擴散組織和有關公約（包括瓦塞納安排、澳洲集團、導

彈 科 技 管 制 組 織 、 核 供 應 國 集 團 和 《 化 學 武 器 公 約 》） 所 採 納 的 清

單而擬定。政府在戰略物品管制方面緊貼國際間的最新發展，經常

檢討該附表，並在適當時候根據相關的國際防止武器擴散組織及公

約 所 採 納 的 最 新 管 制 品 清 單 就 該 附 表 作 出 修 訂 。 對 該 規 例 附 表 1的
修訂已於 2009年 2月生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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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根據《進出口條例》 (香港法例第 60章 )第 6B條的規定，工業

貿易署署長可藉在憲報刊登命令，取代或修訂該規例的附表，以加

入或刪除某項或某類物品。  
 
《 2009年 進 出 口 (戰 略 物 品 )規例 (修 訂 附 表 1)令》  
 
5 .  該 命 令 修 訂 該 規 例 附 表 1， 以 反 映 瓦 塞 納 安 排 和 導 彈 科 技 管

制組織所採納的管制品清單在 2008年年底前的各項修訂。修訂的主

要內容如下－  
 
( a )  瓦塞納安排（對兩用工業貨品和常規武器實施管制）已修訂

其管制品清單中多個項目，主要改變包括－  
 

( i )  對採用已公布或商用密碼標準的若干無線個人區域網絡

裝備 (包括若干無線路由器、打印機等 ) 放寬管制；  
 
( i i )  對若干可場程式邏輯裝置 (包括若干具記憶功能的高科

技集成電路)撤銷管制；  
 
( i i i )  對用作偵測炸藥殘餘物的若干電子裝備、若干炸藥裝

置、以及若干水下載具等 實施管制；及  

 
( b )  導彈科技管制組織（主要就轉移導彈技術和裝備實施管制）

已就若干推進劑的添加劑及作用劑，擴闊其管制範圍。  
 
6 .  這 次 修 訂 亦 包 括 一 些 對 附 表 1的 文 本 及 編 輯 上 的 改 動 。 這 些

文字上的變動，並不影響管制清單的內容。  
 
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 
7 .  我們將於 2009年 11月 13日在憲報刊登該命令，並於 2009年 11
月 18日向立法會提交該命令。  
 
建 議 的 影 響  
  

B ----- 8 .  該命令對經濟的影響載於附件 B。該 命令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

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。 該 命 令 不 會 影 響 該 規 例 具 有 的 約 束 力 ， 對 財

政、公務員人手、生產力、環境或可持續發展均沒有影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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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眾 諮 詢  
 
9 .  該命令所作的修訂純屬技術性修訂，我們認為無須進行公眾

諮詢。  
 
宣傳  
 
10 .  該命令於 2009年 11月 13日在憲報刊登，工業貿易署會在同日

發出新聞稿，並透過貿易通告、一般諮詢服務和部門網頁向商號宣

告經修訂的附表詳情。我們會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的查詢。  
 
查詢  
 
11 .  如對本參考資料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398  5554與工業貿

易署首席貿易主任區家盛先生聯絡。  
 
 
 
工業貿易署  
2009年 11月 11日  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 B 
 
 
 
對 經 濟 的 影 響  
 
 由 於 有 關 修 訂 反 映 了 相 關 的 國 際 防 止 武 器 擴 散 管 制 組 織 所

採納的最新管制清單，因此該命令在便利對外貿易之餘，亦不會損

害本港管制制度的完整性。尤其是放寬管制若干可場程式邏輯裝置

和若干無線個人區域網絡裝備，將令有關商號在進行貿易時，省卻

為該等產品申領進出口許可證。這將有利提升營運效率並間接降低

營運成本。另一方面，由於實施新管制所涉及的物品在香港並非普

遍交易的項目，因此對進出口貿易的影響不大。  
 




